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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 律 意 见 书 

致：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本

所律师出席贵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在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华埠镇华工路 18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

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

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

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贵公司已向本所承诺：贵公司向本所律师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

完整的、真实的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

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仅就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

会议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

见，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有关的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

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本所同意，贵公司可

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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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一）会议通知及公告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贵公司已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

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办法、联系人和联

系方式。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本所律师

核查，贵公司已在上述股东大会通知中对网络投票的投票代码、投票方式等有关

事项做出明确说明。 

（二）会议召开与通知事项的相符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其他相关事项与

股东大会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平台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的实际时间和方式与

股东大会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合计 40 名，

代表股份数 122,906,361 股（截至股权登记日的股份数，下同），占贵公司股份总

数的 53.7983%。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30 名，代表股份数 122,

773,43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740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名，代表股

份数 132,92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82%。上述参加会议的股东中，中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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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 29 人，代表股份数 16,13

6,24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631%。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贵公司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外，贵公司董事、监事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资格为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董事会的公告，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

会，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就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按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网络投票按《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规则》的规定进行表决并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获得了网络投票结果。 

2、贵公司股东代表和本所律师共同对本次股东大会表决进行计票、监票，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3、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70,905 股同意，11,440 股反对，24,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1%。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7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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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11,440 股反对，14,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75,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4,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2%。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75,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4,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2%。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11,440 股反对，14,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11,440 股反对，14,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3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17,730,975 股同意，16,440 股反对，14,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85%。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陈德水、余建明、程新平、徐小荣、杜勇锐、曹建宏、江雪松、开化金

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建雅客食品有限公司、余辉、汤胜春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5,298,615 股同意，16,440 股反对，14,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3%。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7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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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1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8%。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监高薪酬待遇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70,905 股同意，21,440 股反对，14,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11,587 股同意，21,440 股反对，14,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8%。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75,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4,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16,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4,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5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75,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4,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16,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4,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57%。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75,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4,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16,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4,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57%。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75,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4,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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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16,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4,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57%。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75,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4,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16,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4,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57%。 

（15）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85,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4,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6,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4,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7%。 

（16）以特别决议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①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②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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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③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④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⑤债券期限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⑥债券利率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⑦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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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⑧转股期限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⑨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⑩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⑪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⑫赎回条款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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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⑬回售条款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⑭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⑮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⑯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⑰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122,87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1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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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8%。 

⑱评级事项 

表决情况：122,87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1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8%。 

⑲募集资金存管 

表决情况：122,87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1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8%。 

⑳担保事项 

表决情况：122,87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1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8%。 

㉑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表决情况：122,87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1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8%。 

（17）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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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18）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7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1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8%。 

（19）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7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1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2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8%。 

（20）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21）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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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议案》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23）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122,880,905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521,587 股同意，6,440 股反对，19,016 股

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7%。 

（24）以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

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陈德水 

得票数为 122,783,43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9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18,424,119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99.3372%。 

根据表决结果，陈德水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②余建明 

得票数为 122,787,43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18,428,119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99.3587%。 

根据表决结果，余建明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③程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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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票数为 122,787,55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0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18,428,24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99.3594%。 

根据表决结果，程新平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④徐小荣 

得票数为 122,787,55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0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18,428,24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99.3594%。 

根据表决结果，徐小荣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⑤杜勇锐 

得票数为 122,787,56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0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18,428,242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99.3594%。 

根据表决结果，杜勇锐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⑥郑晓阳 

得票数为 122,787,56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0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18,428,243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99.3594%。 

根据表决结果，郑晓阳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5）以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郭峻峰 

得票数为 122,773,443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9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18,414,12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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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表决权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99.2833%。 

根据表决结果，郭峻峰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②冯凤琴 

得票数为 122,777,564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9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18,418,246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99.3055%。 

根据表决结果，冯凤琴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③许志国 

得票数为 122,777,56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9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18,418,247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99.3055%。 

根据表决结果，许志国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6）以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

六届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①江雪松 

得票数为 122,777,55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9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18,418,24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99.3055%。 

根据表决结果，江雪松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②陈铧生 

得票数为 122,777,55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9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得票数为 18,418,241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权的中小股东表决权总数的 99.3055%。 

根据表决结果，陈铧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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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相符，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为

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为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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